
关于开展2016年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保证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经研究，决定开展2016年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范围和名额

导师岗位聘任必须与教师岗位聘任相结合，即按需设置，按岗聘任。各学科专业研究生导师岗位数量由学校根据办学条件、人才需求和招生规模确定。

非直属附属医院和临床学院申请新增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导师，每单位限报2名。申请新增科学学位硕导和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导师均不超过3人。非国家规范化培训基地的医院不得参加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导师的遴选。
新增临床学院申请硕导人数不超过3人。

    二、遴选条件

依据《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试行）（2009年修订）》（校研字〔2008〕34号）、《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例（暂行）》（校学位字〔2010〕10号）、《安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例》（校科字〔1999〕第12号）、《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例（2009年修订）》（校学位字〔2008〕16号）和《安徽医科大学非直属临床学院和教学医院研究生导师评聘管理办法》（校研字〔2007〕10号）。

具体要求如下：

    （一）科学学位博士生导师

1. 具有教授职称，年龄一般不得超过57周岁（二级教授或一级主任医师年龄可至62周岁，以2016年9月1日计，下同），应具有博士学位。

2. 目前须主持国家级纵向科研项目（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973计划及子课题、科技支撑项目），近三年到账经费60万元以上。

3. 近三年在SCI收录杂志以第一作者（含通讯作者）发表论著2篇以上且累计影响因子大于6.0分，或以第一作者（含通讯作者）发表论著1篇且影响因子大于5.0分。

4. 教学和科研经验丰富，至少培养硕士研究生5人以上。

5. 50周岁以下的原则上应具有国外留学或研修经历（半年以上）。

我校聘任的国内外客座教授等如申请担任科学学位博导，经所在学科、学院审核后报校学位办公室。学校根据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聘任。 

    （二）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
1. 具有主任医师和教授专业技术职称，年龄不得超过62周岁。50周岁以下的应具有博士学位，50周岁以上的应具有硕士学位。

2. 目前须承担省自然科学基金以上科研课题，科研经费5万元以上；近3年来在SCI收录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含通讯作者）发表论著1篇以上或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二等奖及以上（第一完成人）。
3. 有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经历，有研究生课程教学经历。

4.对50周岁以上人员，若以上条件都不满足，则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下列条件须具其一：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卫生部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或省政府特殊津贴。

（2）临床经验丰富，从事本专业临床工作时间不少于25年，现任国家级学会主委、副主委、常委或省级学会主委、副主委。

（3）教学和科研经验丰富，至少培养研究生5人以上，有充足的科研经费。现任国家级学术期刊主编、副主编、常务编委或省级学术期刊主编、副主编或全国统编教材主编、副主编、编委。

    （三）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1.具有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及以上教学科研(或其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年龄小于57周岁，50周岁以下的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2.目前须主持厅级以上（含厅级）科研项目，经费6万元以上。其中工学、护理、管理和人文学科经费1.5万元以上。

3.近3年来在SCI收录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含通讯作者）发表论著1篇。其中工学、护理、管理和人文学科以第一作者或责任作者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以上期刊发表至少3篇论文。
    （四）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1.具有主任医师和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其他相当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主任医师（及以上）和副教授（及以上）。年龄小于60周岁。

2.目前须主持厅级以上（含厅级）科研项目，经费2万元以上。其中工学、护理和管理学科经费1.5万元以上。

3.近3年来在SCI收录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含通讯作者）发表论著1篇，或以第一作者或责任作者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以上期刊发表至少3篇论文。
    （五）各类导师其它要求

1.非直属临床学院和教学医院申请担任硕士生导师要具有我校认定的副教授及以上任职资格，应具有硕士学位，完成一定量的本科生或硕士生教学工作。

2.根据学科建设与发展实际情况的需要，对新建直属附属医院采取扶持政策。

3.各类导师要服从学校的正常教学安排，积极承担研究生和其它教学任务。

4.申请人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背景和研究成果必须与申请学科一致。专职党政人员不得参加遴选。

    三、遴选的程序和时间安排

1. 申请人提交相应的导师资格遴选审查表（见附件），并提交专业技术职称（教学系列和卫生系列）资格证书、学位证书、学术论文（SCI论文需在首页注明影响因子）、获奖证书、学术兼职、人才类型、科研项目下达批文复印件、经费证明等复印件（未提供视为无）。经所在学科同意，报所在院（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按照遴选条件对材料进行初审、核实，并在本单位公示3天。然后在审查表的审批意见栏确定申请人的导师类别，审核人和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3.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编制相应类别汇总表，于2015年5月31日前将导师材料和汇总表（电子版、纸质版各一份，纸质版加盖公章,电子版发送至xwb@ahmu.edu.cn）报至校学位办公室审核。
联系人：王安珏，联系电话：0551-65165638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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